关于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团组织、各大中学校团委：

为倡导环境保护理念，服务生态宜居城市建设，团市委将在“3·12”植树节期间组织青少年广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。同时，为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努力成长为一代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，团市委将结合成人仪式教育，在市区年满18岁的大中学生中开展种植成人纪念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：举行成人宣誓仪式、种植纪念林

二、参加人员：市区年满18岁大中学生、市直单位团员青年

三、活动地点：怀化团市委林场（中方县中方镇）
四、活动时间：2010年3月13日上午10：00至12：00

五、活动要求

1、各单位及团组织要加强领导、广泛动员，认真组织好团员青年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。各单位及学校参与活动人员请填写好报名表后，务必于3月10日前交团市委办公室。
2、由于此次活动规划栽种的均为名贵树种，每人需交树苗费10元，请各单位、学校团委将费用与报名表格一起交至团市委。

3、各单位及学校发动团员青年参加植树活动要坚持自愿原则。参与人员请自备植树工具（植树坑已挖好），如下雨请备好雨具。

4、团市委将对纪念林实行一人一树一卡，建档管理。
5、各学校、单位需自行派遣、租用车辆，团市委不统一安排车辆。各学校和单位要注意安全事项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。
附件：植树造林活动报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怀化市委

2009年3月3日

植树造林活动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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